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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上卫基层字〔2023〕1号


关于落实提升在岗村医岗位补助工作的通知

区医疗集团: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根据长治市卫健委、财政局《关于落实提升在岗村医岗位补助工作的通知》（长卫基层发〔2023〕2号）精神，现就落实提升在岗村医岗位补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助范围和标准
自2023年1月1日起，对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经区行政审批部门依法注册、在村卫生室从业的在岗乡村医生给子岗位补助。
乡村医生在岗服务期间，按照“一个行政村一所村卫生室”的原则给予岗位补助，补助标准为每室每月1000元。执行本次在岗村医岗位补助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不再对在岗村医进行补助。
二、资金分担比例
在岗村医岗位补助所需资金由省、市、区财政按照5：2：3的比例共同负担。
三、补助发放
在岗村医岗位补助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将补助资金分配至乡镇卫生院，由乡镇卫生院按月发放至辖区村医个人账户。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资金管理。区卫体局、财政局负责全区在岗村医岗位补助发放的组织管理和监督指导工作，在收到省、市级补助资金一个月内，连同区配套资金一并拨付各乡镇卫生院。各乡镇卫生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补助对象核定、绩效评价、资金发放等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确保资金管理使用规范。
（二）合理规划设置村卫生室、配备乡村医生。各乡镇要按照《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结合乡村振兴规划和行政村撤并工作，统筹区域内服务人口、服务辐射等因素，按照服务全覆盖的原则，保证每个行政村至少有1名合格的乡村医生提供服务，确保群众就近便捷就医。
（三）完善乡村医生待遇保障体系。在落实村医岗位补助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为符合条件的在岗村医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提升乡村医生退养补助等各项乡村医生待遇保障政策，切实提高乡村医生待遇水平，让在岗村医专心履职，吸引更多优秀医学专业人才加入村医队伍。
（四）建立乡村医生准入退出机制。新进入村卫生室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原则上应当具备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在岗村医原则上60周岁离岗退养，确因工作需要或无合适人员接替的，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5年。延长期间，区医疗集团要每年组织岗位胜任能力评估，实行一年一聘，年满65周岁后不再续聘，不再从事村卫生室工作。
（五）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要准确理解、把握提高在岗村医岗位补助的意义、原则、标准和规范，全面、客观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群众预期，及时妥善处理新情况新问题，坚决杜绝因在岗村医待遇提高而引起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和发生，切实将此项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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